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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32� � � � � � �证券简称：金鹰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02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集团” ）共持有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份177,173,4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58%，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

后，金鹰集团累计质押股份118,66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66.97%，占公司总股本的32.53%。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质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金鹰集团通知， 金鹰集团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 （以下简称

“华夏银行” ）办理了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手续，共计13,805,400股，上述解除质押相关登记手续已

办理完毕，具体内容如下：

股东名称 金鹰集团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股) 13,805,4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7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79

解质（解冻）时间 2022.1.11

持股数量(股) 177,173,451

持股比例（%） 48.5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104,854,6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9.1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8.75

本次解质股份已用于后续质押,�请见公司在本公告同时披露的关于股份质押情况的内容。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同时接到控股股东金鹰集团在华夏银行办理了上述股份重新质押手续的通知， 具体内容公告

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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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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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金鹰集团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6,009.50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

33.92%，占公司总股本的16.48%，对应融资余额为11,311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的

质押股份累计1,400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7.90%，占公司总股本的3.84%，对应融资余额为3,000

万元。

金鹰集团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还款来源包括生产经营回款、下属公司分红、

投资收益等。 金鹰集团股权质押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金鹰集团将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

充保证金、提前还款等。

2、金鹰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金鹰集团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2)�金鹰集团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治理造成影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控股

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对公司的股权

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金鹰集团质押事项不涉及控股股东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质押、解除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603322� � � � � � � �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2022-010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练马林应支付的第二期、第三期股权回购款9,041,512.92元及相关利

息、违约金等。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件尚处于一审判决上诉期内，暂无法判

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因成都昊普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普环保” ）股权回购方练马林、阳显财、

肖龙洋（以下统称“被告方” ）在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多次催告下

仍未能按协议约定足额支付第二、第三期股权回购款。 公司于2021年7月16日对上述被告

方依法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详见公司对外披露的《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21-056）、《关于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1、2021-070、

2021-074）。

二、诉讼判决情况

近日， 公司收到了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关于公司与练马林诉讼案件的 《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

1、被告练马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8,841,512.92元；

2、被告练马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支付截至 2021年7月10日的违约金

95,853.82元，并支付自2021年7月11日起的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按0.01%/日的标准，以9,

041,512.92元为基数，从2021年7月11日起计算至2021年11月23日止；以8,841,512.92元

为基数，从2021年11月24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3、被告练马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支付利息649,233.93元（截至2020

年12月31日）；

4、驳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36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85,668元，由被告练

马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书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

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

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三、其他说明及对公司的影响

在本案件诉讼过程中，练马林向公司支付了已到期的第二期部分回购款200,000元。

因本案件尚处于一审判决上诉期内， 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603536� � � � �证券简称：惠发食品 公告编号：临2022-003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惠发食

品” ）近期二级市场交易换手率显著高于公司前期水平和同行业公司水平，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业绩下滑风险：截至2021年9月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758.81万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9,099.35万元，公司存在业绩下

滑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大事项进展风险：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已解除限售，并于2021

年12月29日上市流通，本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918,000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质押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惠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发投资” ）持有本公司股份53,

848,2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79%；惠发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15,000,000

股，占其持股数量的27.86%，占公司总股本的8.58%。

公司实际控制人惠增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6,346,4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78%；

惠增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26,67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73.38%，占公司

总股本的15.25%。

●股东存在减持计划尚未完成风险：公司于2021年11月13日披露了《惠发食品股东减

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2），股东正和昌投资有限公司通过集中竞价的

减持方式减持1,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7%，目前股东正和昌投资有限公司股份减

持计划尚未完成。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2年1月12日、1月13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36%，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

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于2021年12月1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

认为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的解锁条件已满足，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为1,918,000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1.10%，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日为2021年12月29日。

除此之外，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山东惠发投资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惠增

玉、赵宏宇书面函证核实，截止目前，除公司已披露的上述事项之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

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

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

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在上述股票异常交易期

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近十个交易日二级市场交易换手率显著高于公司前期水平和同行业公司水平

（详见下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简称 惠发食品 海欣食品 安井食品

1月13日 11.92% 1.44% 1.65%

1月12日 9.55% 6.22% 1.28%

1月11日 5.57% 2.11% 1.15%

1月10日 6.51% 3.42% 0.83%

1月7日 10.74% 4.45% 0.85%

1月6日 16.55% 7.02% 1.04%

1月5日 11.80% 7.57% 1.25%

1月4日 5.44% 4.87% 1.57%

12月31日 6.16% 1.82% 0.83%

12月30日 10.72% 2.23% 0.94%

公司近10个交易日平均换手率为9.50%，12月16日至12月29日10个交易日平均换手

率为1.93%，近期换手率显著高于前期平均水平。

（二）业绩下滑风险

截至2021年9月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758.8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9,099.35万元，公司存在业绩下滑风险，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无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四）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已解除限售，并于2021年12月29日上市流通，

本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918,000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质押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惠发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53,848,2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79%；惠发

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15,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27.86%，占公司总股本

的8.58%。

公司实际控制人惠增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6,346,4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78%；

惠增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26,67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73.38%，占公司

总股本的15.25%。

（六）股东存在减持计划尚未完成风险

公司于2021年11月13日披露了 《惠发食品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2），股东正和昌投资有限公司通过集中竞价的减持方式减持1,0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57%，目前股东正和昌投资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完成。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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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初步核

算的集团口径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年

（未经审计）

2020年

（经审计）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69,383 153,542 10.3%

营业利润 45,985 36,909 24.6%

利润总额 45,879 36,754 24.8%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36,336 28,928 25.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

利润

36,230 28,840 25.6%

基本每股收益(1)（元/股） 1.73 1.40 2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 10.85 9.58 +1.27个百分点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增减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4,921,380 4,468,514 10.1%

股东权益 395,448 364,131 8.6%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股东权益 325,504 294,187 10.6%

股本 19,406 19,406 -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股）

16.77 15.16 10.6%

不良贷款率（%） 1.02 1.18 -0.16个百分点

逾期60天以上贷款偏离度(2) 0.85 0.92 -0.07

拨备覆盖率（%） 288.42 201.40 +87.02个百分点

注：（1）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相关指标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计算，已考虑

优先股股息和永续债利息发放的影响。

（2）逾期60天以上贷款偏离度=逾期60天以上贷款余额/不良贷款余额。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1年，本行不断深化全面数字化经营，全力实现“重塑资产负债经营”的新三年目标，经营业绩稳

健增长，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下降，拨备覆盖率持续提升。

2021年，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693.83亿元，同比增长10.3%，净利润363.36亿元，同比增长25.6%。

2021年末，本集团资产总额49,213.8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1%，其中，发放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30,

634.4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4.9%；负债总额45,259.3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3%，其中，吸收存款本金

29,618.1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8%。 2021年末，不良贷款率1.02%，较上年末下降0.16个百分点；逾期

60天以上贷款偏离度0.85，较上年末下降0.07；拨备覆盖率288.42%，较上年末上升87.02个百分点。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行不存在前次业绩预计的情况。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的财务数据为本行初步核算的集团口径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经本行法定代表人谢永林、行长胡跃飞、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项有志、会计机构负责人朱培卿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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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行”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以书面

方式于2022年1月10日向各董事发出。 会议于2022年1月13日在本公司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应到董事14人（包括独立董事5人），董事长谢永林，董事胡跃

飞、陈心颖、姚波、蔡方方、郭建、杨志群、郭世邦、项有志、郭田勇、杨如生、杨军、艾春荣和蔡洪滨共14人

到现场或通过视频、电话等方式参加了会议。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邱伟，监事车国宝、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孙永桢和王群到现场或通过

电话等方式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永林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优先股股息发放方案的议案》。

同意优先股（简称“平银优01” ）2022年股息发放方案，具体如下：

1、发放金额：以优先股发行量2亿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为基数，按照票面股息率4.37%计算，

每股优先股派发股息人民币4.37元（含税）。 本行本次派发股息合计人民币8.74亿元（含税）

2、计息期间：2021年3月7日至2022年3月6日

3、股权登记日：2022年3月4日（星期五）

4、除息日：2022年3月7日（星期一）

5、派息日：2022年3月7日（星期一）

6、发放对象：截至2022年3月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平银优01股东

7、派发方式：本行优先股股东的现金股息由本行直接向优先股股东发放

本议案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董事郭田勇、杨如生、杨军、艾春荣和蔡洪滨一致同意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关于理财存量资产处置2021年四季度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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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2年1月7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

通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22年1月1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

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监事会成员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了通知中所列全部议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海南省临高县粤水电波莲镇60MW农（菜

篮子工程）光复合项目的议案》；

为拓展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董事会同意由全资子公司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海南省临高县粤水电波莲镇60MW农（菜篮子工程）光复合项目，项

目总投资35,642.58万元。

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海南省临高县粤水电波莲镇60MW农（菜篮子

工程）光复合项目的公告》。

二、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推进海南省临高县粤水电波莲镇60MW农（菜篮子工程）光复合项目的投资建设，争取项目尽快

投产运营，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不超过28,514.06万元金融机构贷款

提供建设期担保。

该议案获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并作出决议。

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

公司股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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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投资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全资）子（孙）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为推进海南省临高县粤水电波莲镇60MW农（菜篮子工程）光复合项目的投资建设，争取项目尽快

投产运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为全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南粤水电” ）不超过28,514.06万元金融机构贷款提供建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由东南粤水电在海南省临高县投资建设临高县粤水电波莲镇60MW农（菜篮子工程）光复

合项目，工程总投资35,642.58万元，该项目资本金占20%。 为推进该项目的投资建设，东南粤水电拟向

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不超过28,514.06万元，公司拟为该项目融资提供建设期担保，期限不超过10个月（自

贷款办理之日起,实际期限以合同为准），采取连带责任担保方式。 同时，项目运营期采用电费收费权质

押担保。

2022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

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东南粤水电提供上述担

保，该担保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2.住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59号富祥花园第一层商场。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成立时间：2014年3月28日。

5.法定代表人：陈鹏。

6.注册资本：50,000万元。

7.经营范围：实业项目投资，能源投资开发，机电设备安装，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技术开发、咨

询服务，劳务服务（劳务派遣除外），工程建设等。

8.东南粤水电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9.东南粤水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东南粤水电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9,880.79 373,939.48

银行贷款总额 242,118.60 190,982.89

流动负债总额 107,699.12 97,693.43

或有涉及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无 无

净资产 73,504.97 93,377.41

营业收入 67,044.06 55,418.81

利润总额 17,595.40 24,301.57

净利润 16,131.01 20,906.44

最新信用等级 -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金额：不超过28,514.06万元。

（二）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三）担保期限：不超过10个月。

（四）担保协议签订情况：将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担保事项后签订。

四、董事会意见

1.为保证东南粤水电业务的顺利开展，推进海南省临高县粤水电波莲镇60MW农（菜篮子工程）光

复合项目的建设，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东南粤水电不超过28,514.06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2.公司董事会认为东南粤水电资产质量优良、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且清洁能源发电

前景广阔，本项担保风险可控。

3.东南粤水电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未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1,214,684.06万元（含本次审议的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551,890.88万元， 对外担保总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150.3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

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等。

六、备查文件目录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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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海南省临高县粤水电波

莲镇60MW农（菜篮子工程）光复合项

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拓展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由全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粤水电” ）投资建设

海南省临高县粤水电波莲镇60MW农（菜篮子工程）光复合项目，项目总投资35,642.58万元。

一、投资概述

公司拟由东南粤水电在海南省临高县投资建设临高县粤水电波莲镇60MW农（菜篮子工程）光复

合项目，本项目为农光复合项目，项目用地是海南省菜篮子工程用地，项目需配套建设农业大棚，面积约

为500亩。 工程总投资35,642.58万元，其中包含建设农业大棚1,215.14万元。

该项目资本金占20%， 东南粤水电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利用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等进行投

资。

临高县粤水电波莲镇60MW农（菜篮子工程）光复合项目于2021年7月取得《海南省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证明》（项目代码：2107-460000-04-01-550530），获得海南省光伏建设指标；于2021年10月取

得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同意临高县粤水电波莲镇60MW农（菜篮子工程）光复合项目接入系

统方案的函》（海南电网函〔2021〕281号），同意项目接入。

2022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投资建设海南省临高县粤水电波莲镇60MW农（菜篮子工程）光复合项目的议案》，该投资事项

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概况

1.名称：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2.住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59号富祥花园第一层商场。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成立时间：2014年3月28日。

5.法定代表人：陈鹏。

6.注册资本：50,000万元。

7.经营范围：实业项目投资，能源投资开发，机电设备安装，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技术开发、咨

询服务，劳务服务（劳务派遣除外），工程建设等。

8.东南粤水电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9.东南粤水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为了该项目的投资建设， 东南粤水电聘请湖南动力源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可行性

研究，并出具《临高县粤水电波莲镇60MW农（菜篮子工程）光复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的基

本情况如下：

1.项目建设地位于海南省临高县波莲镇美珠村，场址距临高县约3.5km，距离海口市区约58km，场

址平均海拔高度约50m。场址中心坐标东经109.653°，北纬19.894°，场址比较平整。项目所在位置年太

阳能总辐射量为5606.2MJ/m2，项目所在地属于太阳能资源很丰富等级（B级）。

2.项目规划装机规模60MW，采用540Wp单晶双面双玻组件132384块，一共分为19个子阵单元，19

台3150kVA箱式变压器；根据国家能源局《光伏发电系统效能规范》（NB/T10394-2020），为了降低

整体投资，充分利用取得的土地，该项目在直流侧进行容配比设置，通过计算采取1.2容配比系数，直流侧

共包括19个3.15MW方阵，实际安装规模71.48736MW。 新建一座110KV升压站。

3.本项目发电系统25年的总发电量约为223636.05万kWh，年平均发电量8945.44万kWh，首年无衰

减有效利用小时数为1348h，25年等效利用小时数为1251.33h。

4. 该项目工程建设总工期约为10个月， 工程静态投资为34,957.42万元， 单位千瓦静态投资为4,

890.01元/kWp；工程动态投资为35,642.58万元，单位千瓦动态投资为4,985.86元/kWp。

5.该项目上网电价0.4298元/kWh（含税）。 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6.21％（税后），资本金财务

内部收益率为8.63%（税后），投资回收期为12.73年，财务评价可行。

四、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为了拓展公司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

光伏组件价格上涨、储能系统电芯的更换等可能导致项目投资成本增加的风险。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对公司及东南粤水电未来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

升作用。

五、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公司已建成投产的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606.38MW，公司将及时披露该项目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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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第六届董事会2022年第1次（临时）会议

会议时间：2022年1月13日

会议形式：通讯方式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2022年1月6日，电子邮件。

应出席董事人数：9人 亲自出席董事人数：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翼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绥穆等企业计提减值准备及码头物流计提预计负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依

据充分，基于谨慎性原则，已公允地反映了公司实际资产状况、财务状况。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网站（www.liaoganggf.cn）。

（二）关于审议《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落实子企业董事会职权实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上网及备查附件

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意见；

审核委员会决议暨记录。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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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第六届监事会2022年第1次（临时）会议

会议时间：2022年1月13日

会议形式：通讯方式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2022年1月6日，电子邮件

应出席监事人数：5人 亲自出席监事人数：5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世臣先生召集和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绥穆等企业计提减值准备及码头物流计提预计负债的议案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及相关资产的实际情况，依据

充分，程序合法，有助于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5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网站（www.liaoganggf.cn）。

三、上网及备查附件

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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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港股份” 、“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2年1月13日召开了第

六届董事会2022年第1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绥穆等企业计提减值准备及码头物流计提预

计负债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为保证辽港股份会计信息质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要求，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结合公司

涉诉情况和资产运营情况，拟在2021年会计年度对以下事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或计提预计负债。

一、绥穆物流公司减值事项

（一）背景

黑龙江绥穆大连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绥穆物流” ）成立于2009年9月，注册资本4,500万

元，为辽港股份全资子公司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发物流” ）的控股子公司，持股

比例91.67%，属于合并报表范畴。

受市场政策调整、运输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在2018�年政府补贴结束后该公司持续亏损且经过努

力仍扭亏无望。 因此，2021年该公司股东会决定业务暂停，并拟进行清算注销或股权转让。

（二）减值事项及金额

1.�绥穆物流公司资产减值

该公司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资产原值16,041万元， 截至2021年11月末账面净值12,611万元，主

要为专用于物流用途的土地、房屋、场地、铁路线等不动产，业务暂停后，资产处于闲置状态，可变现性和

商业价值较低，经预测未来现金流现值估值为8,111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相关

规定，资产已存在减值迹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4,500万元。

2.�相关股权及债权减值

绥穆物流计提资产减值后，预计2021年12月末净资产为-4,824万元，资产评估价值不足以偿付债

务，相应的股东方集发物流需对股权和债权计提减值准备。

（1）股权减值

集发物流拟对其长期股权投资成本4,125万元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债权减值

截至2021年11月末，集发物流向绥穆物流提供贷款本金为9,700万元、应收利息为805万元。集发物

流借款本息无法收回金额按照绥穆物流12月末净资产情况考虑，拟计提坏账准备约4,824万元，暂停计

息。

二、码头物流公司预计负债事项

（一）背景

大连集装箱码头物流有限公司(简称“码头物流” )成立于2001年7月，注册资本15,538.7万元，辽港

股份全资子公司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大港集箱” ）、集发物流各持股50%，属于合并报表

范畴。 2021�年 11�月 29�日，码头物流公司收到宁波海事法院关于诚通公司起诉码头物流案件的一审

判决书，判决码头物流向诚通公司支付赔偿金及相应利息1.13亿元，驳回诚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2021�

年 12�月 9�日，码头物流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截止目前尚未开庭审理，所以一审判决尚未

生效。

（二）预计负债及减值事项金额

1.�码头物流确认预计负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相关规定，结合该公司

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11月29日的诉讼一审判决结果，码头物流拟计提预计负债11,303万元，相应的大

港集箱、集发物流拟对持有其股权、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2.�大港集箱、集发物流对码头物流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码头物流公司确认预计负债后，预计2021年12月末码头物流的净资产约6,820万元，大港集箱、集

发物流拟按照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与码头物流预计账面净资产的差额1.12亿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分别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4,746万元、6,454万元。

3.�商誉减值

根据码头物流的诉讼进展情况，集发物流拟对码头物流商誉622万元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三、舜德集发减值事项

大连舜德集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简称“舜德集发” ）成立于2013年，注册资本5,000万元。 辽港

股份全资子公司大港集箱持股20%，另一股东方舜德（大连）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舜德公

司” ）持股80%� 。 目前，因舜德公司涉及多起诉讼，舜德集发业务已停止。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大港集箱拟按11月末对舜德集发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净值847万元，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四、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指对辽港股份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上述计提减值事项及预估金额，预计影响辽港股份合并利润总额减少约1.73亿元、归母净利润

减少约1.67亿元，最终将以审计、评估确认的数据为准。 详见下表(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计提主体 事项

单体

计提金额

合并层面

利润总额影响

1 绥穆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4,500 -4,500

2 集发物流 长期股权投资-绥穆 4,125 -

3 集发物流 其他应收款-绥穆（贷款本金） 4,019 -

4 集发物流 应收利息-绥穆 805 -

5 码头物流 预计负债 11,303 -11,303

6

大港集箱&

集发物流

长期股权投资-码头物流 11,200 -

7 大港集箱 长期股权投资-舜德集发 847 -847

8 合并层 商誉-码头物流 622 -622

合计 37,421 -17,272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及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依

据充分，基于谨慎性原则，已公允地反映了公司实际资产状况、财务状况。

六、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及相关资产的实际

情况。 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

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对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说明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

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监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及相关资产的实际情况，依据

充分，程序合法，有助于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000021� � � � � � � � �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2022-003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月13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22年1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月13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月

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7006号深科技会议中心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 集 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 主 持 人：董事长周剑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5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57,372,

9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234%。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0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46,746,

1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41.4425%。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数量10,626,8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6809%。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 提案审议情况

公司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提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即同意选举崔志勇

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提案序号 提案名称

提案1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四、 提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前述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序号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票数 占比注1 股数/票数 占比注1 股数/票数 占比注1

提案1 657,046,287 99.9503% 325,585 0.0495% 1,100 0.0002% 通过

注1：占比，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前述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序号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注3

股数/票数 占比注2 股数/票数 占比注2 股数/票数 占比注2

提案1 11,259,629 97.1804% 325,585 2.8101% 1,100 0.0095% 通过

注2：占比，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注3：同总体表决结果。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朱艳婷、王倩律师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 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 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3、 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 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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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海正定转 债券代码：110813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博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及老股转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正药业” ）于2019年6月2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及于2019年7月8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浙

江海正博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实施增资扩股及老股转让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海正博锐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浙江博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锐生物” ）通过引进社会资本

的方式对其实施增资扩股及部分老股转让。 上述事项委托台州市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交

所” ）公开挂牌实施。2019年9月4日，台交所确认PAG� Highlander� (HK)� Limited（以下简称“太盟” ）

摘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22日、7月9日、7月11日、9月5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编号为“临2019-85号” 、

“临2019-95号” 、“临2019-96号” 及“临2019-114号” 公告。

2022年1月13日，博锐生物全资子公司海正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生物” ）从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药品业务应用系统获悉其品种“注射用曲妥珠单抗” 申请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已获

受理。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受理通知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注射用曲妥珠单抗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受理号：CXSS2200005国

申请人：海正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二、该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本品为罗氏公司赫赛汀?（通用名：注射用曲妥珠单抗）的生物类似药，能够特异性地作用于人表皮

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胞外区，阻止细胞内酪氨酸激酶的活化，抑制依赖HER2的肿瘤细胞的增殖和

存活，此外，曲妥珠单抗通过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反应（ADCC）对肿瘤细胞进行杀伤。 剂型为

注射剂，规格为150mg/瓶。本品严格按照生物类似药指导原则开发，药学、非临床以及临床试验（药代动

力学、有效性、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等比对研究）比对研究结果均与原研药赫赛汀?高度相似。

赫赛汀?于1998年在美国上市，2002年进入中国市场，获批适应症为转移性乳腺癌、早期乳腺癌和

转移性胃癌，2020年全球销售额为37.32亿瑞士法郎（数据来源：罗氏公司年报）。 国内目前仅有上海复

宏汉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上市。

三、该项目的后续主要工作情况

该项目后续将接受国家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审评、临床试验现场核查、药品注册生产现场检查等事

宜，海正生物将积极做好有关准备工作。

四、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海正药业、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与太盟签订的《浙江海正博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合同》及其补充约定，如博锐生物、海正生物或各方同意的博锐生物其他特定全资子公司依法按期获

发其名下的曲妥珠单抗药品上市批件， 完成股权转让合同中里程碑补偿款和特殊转移补偿款中的曲妥

珠单抗特定事件，则不会触发曲妥珠单抗特定事件对太盟的现金补偿义务。

公司将根据此次有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